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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香港法院裁定不允许在中国内地使

用的制造性资产在香港获得抵扣 
 

 

香港上诉法庭在 2012 年 12 月 6 日作出裁定，驳回了香港纳税人 Braitrim (Far East) 

Limited ("BFE") 就其为在中国内地的制造活动所提供的模具在香港获得固定资产成本

扣除的要求。这对于香港的制造业而言，无疑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向政府就有关法例不

公平性提出申诉无效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背景 

 

自 60 年代，制造业一直在香港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当时，大多数制

造工厂均坐落于香港，为香港本地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随着香港的房产

价格，租金和人工成本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厂商逐步将他们的工厂搬迁至中国内

地。香港和中国内地双方建立了来料加工/委托制造安排，即香港公司提供机器、设备

与监管，中国内地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原料和产成品的所有权均属于香港公司。

在这种安排之下，内地工厂通常是由内地个人或者公司来运营，以符合相关中国内地

的规章制度，内地工厂向香港公司收取加工费。由于销售活动在香港发生而制造活动

在内地发生，香港税务局通常依照 50：50 的比例对香港公司实现的利润征税（即一

半的利润被视作离岸来源而免税，一半的利润征收香港利得税）。在此基础上，由香

港公司向内地工厂提供的机器设备允许税前扣除一半的折旧费用，而在其他情况下是

不允许这样的税前扣除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内地政府开始鼓励香港的公司通过正式建立外商独资企业替代

内地工厂。同时，来料加工/委托制造安排也被进料加工/合同制造安排所取代。进料

加工/合同制造与来料加工/委托制造十分类似，不同之处在于生产原料和产成品的所

有权不再属于香港公司而是由内地公司（通常是香港公司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所

有。香港公司通常向内地公司出售待加工的原料，而产成品则再销售给香港公司。内

地公司不再向香港公司收取加工费，其利润来自于制造利润。香港税务局认为中国内

地公司作为独立个体已取代了香港公司的制造活动，因此香港公司的利润不再是制造

利润，而是销售利润，应全额征收香港税。关于这一利润的属性与来源的两个案例中 

(CIR v Datatronic Limited 与 CIR v C G Lighting Limited)，法庭的裁决支持税务局的

观点。 

 

在利润全部被视为香港课税利润之后，对于由香港公司向中国内地公司提供的机器设

备成本是否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或以折旧费扣除一直存在争议。下文就此展开讨论。 

 

出于鼓励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目的，香港政府在 1998 年颁布了《税务条

例》第 16 条 G 条款，允许包括特定制造设备与电脑等“订明固定资产”的资本支出在

支出时即获得税前抵扣。同时在 1992 年颁布了《税务条例》第 39 条 E 条款，该条

款旨在针对利用主要在香港之外使用的融资租赁资产（包括飞机与船舶）来避税的安

排。虽然 39 条 E 原意并不针对制造业，但是自 2000 年中开始，香港税务局不再允

许进料加工/合同制造中香港公司提供给内地公司的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进行税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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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为了宣布此改动，在 2006 年 1 月，香港税务局更修订了《香港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15 号，在第 15 号中增

加了特定的章节，来解释根据《税务条例》第 39 条 E 不允许对全部或者主要在香港以外被使用的资产给予税前扣除折旧

费用的必要性。 

 

在存在租约的情况下，《税务条例》第 16 条 G 和 39 条 E 均不允许订明资产享受资本开支扣除（16 条 G）与税前折旧费

用扣除（39 条 E）(39 条 E 适用于全部或主要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资产)。BFE 是此类案件中首宗法庭案例，因此毫无疑问

会引起众多纳税人的关注。 

 

案例 

 

纳税人 BFE,于 1998 年在香港成立。在 2002 年终止业务之前，其主营业务为提供塑料衣架和相关包装材料。衣架由两家

在中国内地与 BFE 无关联的公司生产，使用的是 BFE 提供的模具，且由 BFE 借调至中国内地的员工指导使用。模具的所

有权均属于 BFE，且这些模具用于生产衣架销售给 BFE。BFE 自 2000/01 至 2002/03 的各纳税年度的利润被认为应全额

在香港征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BFE 就模具向税务局申报了 16 条 G 条款下“订明固定资产”的全额抵扣，其数额分

别为 2000/01 年度 1100 万港币，2001/02 年度 300 万港币，2002/03 年度 400 万港币。香港税务局质疑其不符合 16 条 G

下“订明固定资产”的要求而不能享有相应的抵扣。16 条 G 关于“订明固定资产”的定义中特别排除了“例外固定资产”。“例外

固定资产”为“在任何人根据租约而就某固定资产持有承租人权利的情况下，指该固定资产”。 

 

上述问题牵涉到对“租约”一词含义的解读以及是否应当遵循《税务条例》第 2 条“释义”中对租约的定义。 “释义”中对租约的

定义很广泛： 

 

“租约就任何机械和工业装置而言，包括 

 

（a） 任何安排，而根据该安排，使用该机械或工业装置权利，由机械或工业装置的拥有人给予另一人；及 

 

（b） 任何安排，而根据该安排，直接或间接由（a）段所提述的权利派生的使用该机械或工业装置的权利，

由一人给予另一人，但不包括任何租购协议或有条件售卖协议，除非局长认为可合理预期根据该协议而

有的购买货品的权利或获取货品产权的权利不会被行使。” 

 

由于“释义”对租约的定义相当广泛，如果“释义”适用，上述的 BFE 制造性资产将落入“例外固定资产”的定义。 

 

税务上诉委员会（一个税务审裁机构）在 2011 年 8 月认定“释义”应当适用。纳税人越过原讼法庭而直接向上诉法庭提出上

诉，上诉法庭对此案的观点则与税务上诉委员会相同。该院参考了历史环境认为第 2 条下的释义从立法角度适用于 16 条

G 与 39 条 E，做出了不利于纳税人的裁决。 

 

我们的意见 

 

除非纳税人继续上诉并赢得终审法院的裁决，似乎其在行政层面与司法层面的失利将确认香港公司提供的在香港以外工厂

使用的制造性资产不允许任何资本开支扣除或税前折旧费用扣除。 

 

纵观许多国家为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而提出的各种措施，很遗憾香港政府在对应被认定为应就全部利润在香港征税的纳税

人时没有采用灵活的态度，不允许固定资产的资本开支/折旧费用作税前扣除。鉴于这给纳税人造成了显着的税负，香港的

制造业厂商应寻找解决之道，如重组其商业活动等，以维持其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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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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